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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溪县交通运输局 安溪县财政局关于拨付2025年度省级农村道路客运和城市交通

发展奖励补贴资金的通知

各相关企业：

根据《泉州市财政局 泉州市交通运输局关于下达2025年度省级农村道路客运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的通知》（泉财建指〔2025〕171号）、《安溪县交通运输局 安溪县财政局关于印发＜安溪县农村道路客运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涨价补贴资金使用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安交规〔2024〕2号)文件规定，现拨付我县2025年度（实际为2024年）农村道路客运和城市交通发展补贴资金781.91万元，具体如下：
一、农村道路客运费改税补贴资金

根据《泉州市财政局 泉州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泉州市农村道路客运及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费改税补贴资金使用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泉交规〔2023〕6号）规定，农村客运费改税补贴资金按照当年度企业农村道路客运总在册运营月座位数进行分配。补贴车辆是指已在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办理了《道路运输证》的农村客运车辆且有实际运营的，认定全月未运营的，该月不予纳入补贴。本次拨付补助资金171.02万元。
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费改税补贴资金

根据《泉州市财政局 泉州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泉州市农村道路客运及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费改税补贴资金使用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泉交规〔2023〕6号），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费改税补贴资金按照当年度全县出租汽车总在营月数进行分配，补贴车辆是指已在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办理了《道路运输证》的巡游出租车（不含网约车），认定全月未运营的，该月不予纳入补贴。本次拨付补助资金12.35万元。
三、农村道路客运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涨价补贴资金

根据《安溪县交通运输局 安溪县财政局关于印发＜安溪县农村道路客运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涨价补贴资金使用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安交规〔2024〕2号)规定，本次拨付598.54万元。其中：农村客运车辆购置61.89万元、农村客运信息化补助10万元、安全运营补助17.53万元、镇村客运运营70.13万元、农村客运运营（含镇村客运）191.12万元、农村道路客运站点运营20万元、地方配套政策奖励（农村客货邮运营奖励）用于支持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工作34.78万元、等级客运站点运营120万元、城市新能源公交车运营67.36万元、出租车电动化5.73万元。

各相关企业应严格按照资金用途有关规定，提出本企业补贴资金分配方案，将补贴资金及时拨付至补贴对象，并向县交通局报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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